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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註欄1. 小說乃甲之單獨創作交由乙出版社發行，而丙僅為共同掛名，並

未實際從事創作之人，甲亦未將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或讓與予

丙，丙自非著作財產權人。

2. 劇團擬將小說改編成歌舞劇之行為是為改作，僅須取得著作人甲

之同意即可，至於丙既非著作財產權人，自無須得其同意。

2 A 之行為是否侵害丁、戊、己之著作財產權分析如下

1.	A 侵害丁之公開演出權

⑴丁將歌劇中部分音樂改編成適合戊樂團演奏之樂曲是為改作，

依據著作權法（下同）第 6 條第 1 項，以獨立著作保護之。

⑵丁改編之音樂既作為獨立著作保護，則依據第 26 條第 1 項專

有公開演出權。

⑶ A購買該音樂CD後，於其開設之書店中播放，未經丁之同意，

自屬侵害丁之公開演出權。

2.	A 未侵害戊之著作財產權

⑴戊樂團將丁之音樂在各地巡迴演出並錄製成音樂 CD 發行，依

據第 7 條之 1 規定，應以獨立著作保護之。

⑵惟本法對於表演著作之保護略為限縮，例如第 26 條第 2 項即

稱，表演人雖專有公開演出其表演之權利，但將表演重製後或

公開播送後再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公開演出者，無專有公開演

出之權利。

⑶是以戊之表演既重製於 CD，A 於其開設之書店中播放，是為

公開演出，惟依據第 24 條第 2 項之規定，自未構成侵害戊之

公開播送權。

3.	A 並未侵害己之著作權，且得向 A 請求支付報酬

⑴己將戊之演出錄製成 CD 發行，乃第 5 條第 1 項第 8 款所稱之

錄音著作。

⑵著作權法對錄音著作之保護較低，A 之播放行為並未侵害己之

公開演出權，此時己僅得依據第26條第3項請求A支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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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物享有市場區隔的權利。

然著作權法第 87條之 1為公益及個人使用目的就本款定有例外，分別討
論如下：

一、 為供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利用而輸入。但為供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之
利用而輸入或非以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

者，不在此限

著作權法第 87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輸入之目的限於「供中央或地
方機關之利用」，至於實際由何人輸入，或輸入之份數，均未限制。

但關於視聽著作，如係未供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之利用，或非供中

央或地方機關保存資料之目的者，因其利用量大，利用性質特殊，

市場具有侷限性，會嚴重影響著作財產權人權益，則不得輸入。

二、 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
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或為其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目的而

輸入視聽著作以外之其他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並應依著作

權法第 48條規定利用之
著作權法第 87條之 1第 1項第 2款係以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
或宗教機構本身保存資料或為其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目的，明

文允許作真品平行輸入。既係為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

入，僅得依著作權法第 48條規定利用之，不得作其他利用。
至於其所得輸入之一定數量，依「著作權法第 87條之 1第 1項第 2
款及第 3款之一定數量」，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保
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重製物者，以 1份為限。為供非營利
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之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

聽著作以外之其他著作重製物者，以 5份以下為限。
三、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著

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者

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主要在禁止貿易商大量進口水貨，影像著作財產

權人或其所授權代理商之市場利益將受影響。若是個人少量自用性

輸入，仍亦尊重個人權益，不予禁止為宜。

所得輸入之一定數量，依「著作權法第 87條之 1第 1項第 2款及
第 3款之一定數量」，以 1份為限。
又「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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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著作權侵害之民事救濟

一	 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請求權

著作權法第 84條
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

請求防止之。

著作權人及製版權人對於已經發生之侵害行為，得要求侵害行為人不得

再為侵害行為；如侵害行為雖尚未發生，但可預期即將發生，則可於發生侵

害前，請求防止。

二	 著作人格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著作權法第 85條
Ⅰ 侵害著作人格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雖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害人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Ⅱ 前項侵害，被害人並得請求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更正內容或為其他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壹、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依民法第 216條，限於填補被侵害人之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然著作權法第 85條第 1項特使被侵害人亦得就非財產上損失請求賠償。
至「相當之金額」則由法院為最終裁判。

貳、為回復名譽措施請求權

著作權法第 85條第 2項所稱之「請求表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更正
內容」等僅為回復原狀方法之一，法院自得依具體情形，為其他回復著

作人格權原狀之判決，不受條文中方法之拘束。例如，得判決以侵害人

之費用在特定報紙之特定版面登載侵害人之聲明道歉啟事，惟此際應考

量侵害著作人格權行為之方式、散布對象及比例原則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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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或組合者，常見又有以下各種態樣

1. 新型所指物品須具有確定之形狀
然若該物品在具備確定形狀的外殼之內，又包含無確定形狀的

物質者，例如申請專利之新型「溫度計」雖包含不具確定形狀

之感熱物質，基於其具有確定形狀之外殼，仍屬新型專利之標

的。

新型所指物品須具有確定之形狀，然若該物品係在特定情形下

才具有確定形狀者，例如以冰塊製作的冰杯，因其在特定的溫

度與壓力下，仍具有固定之形狀，故仍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2. 材料成分在新型專利的地位
當物品之技術特徵除形狀外又涉及其材料成分之改良，若由其

申請專利範圍與新型說明已可明顯得知其有所改良之特定技術

特徵僅在於材料成分，而形狀僅屬習知，則非屬新型專利之標

的；反之，若其特定技術特徵同時包含對於形狀及材料成分之

改良，基於其具備形狀上之改良，則仍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三、 對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之救濟
形式審查若未通過被核駁時之救濟方法，通常係直接提起行政爭訟

之課予義務之訴，而不必如同發明或專利設計被核駁時要提起再

審。

如果有人對已通過形式審查，並具有技術報告審認其具備可專利性

的新型專利提起質疑，則直接到主管機關對其所附具證據資料提起

舉發。舉發過程就會對所質疑新型專利的各種專利要件為實質審

查。

過去通說認為新型的技術高度低於發明，甚至習慣把新型專利稱為

小發明。民國 100年新修法後新型與發明專利的技術高度在審查新
穎性與進步性時不再區分，學說與實務見解 7大都認為相同。

7	 謝銘洋、李素華，專利權訴訟中之進步性與均等論—德國觀點，台灣法學雜誌第 218

期，2013 年 2 月，頁 8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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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獨立主張
在衍生設計的權利主張時，應特別注意其主張的權利獨立於原設

計以外。根據專利法第 137條規定，衍生設計專利權得單獨主張，
且及於近似之範圍。衍生設計與其原設計應具有同等之保護，這

是在民國 100年大修法後，不同於舊法聯合新式樣的規定。因此
在取得衍生設計專利權後，專利權人得單獨主張衍生設計專利

權，且其保護範圍亦及於相同及近似之設計，而與其原設計並無

不同。衍生設計在獲准後，此時已經獲得了一個獨立於原設計的

新生命，因此各種權利義務都是獨立的，專利權人得單獨進行衍

生設計專利權的授權契約或侵權賠償，而與其原設計並無必須共

同命運的關聯。由於衍生設計專利權有其獨立之權利範圍，故於

專利權期間應繳納專利年費，各種行政程序並無互相牽連之處。

且縱原設計專利權有未繳交專利年費，或因棄致當然消滅者，或

經撤銷確定者，衍生設計專利仍得繼續存續，不因原設計專利權

經撤銷或消滅而受影響 8（106律師考題中有出現，應注意）。
3 如何判斷？
判斷是否符合衍生設計之定義，係就同一申請人所申請之衍生設

計及其原設計之申請專利為比對範圍，而據以判斷該衍生設計申

請案是否近似於原設計申請案。申請專利之設計近似的判斷，包

括 1.近似之外觀應用於相同之物品、2.相同之外觀應用於近似之
物品、3.近似之外觀應用於近似之物品三種態樣。

4 不得單獨讓與
專利法第 138條第 1項規定，衍生設計專利權本應與其原設計專
利權一併讓與、信託、繼承、授權或設定質權；但若原設計專利

已當然消滅者，同條第 2 項規定，其衍生設計有二以上存續者，
亦不得單獨讓與、信託、繼承、授權或設質，應整體一併為之。

這是衍生設計專利權之處分的一般原則，避免各專利權因有高度

重疊，若在多數後手時造成權利上無謂的紛爭。蓋依專利法第

137條，衍生設計專利權得單獨主張，且及於近似之範圍，這雖
賦予衍生設計獨立的專利權利。然而在權利處分與行使時，衍生

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14 年版，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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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更正」指修改已核准公告專利之內容（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通常是因為專利請求保護範圍過大過廣，以致與他人權利或習知技術

發生衝突，而使本專利有得撤銷之原因。例如專利權人於第三人以其專利包

含先前技術而提出舉發，或於專利侵害民事訴訟中抗辯專利有應撤銷原因，

常申請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以減縮其申請專利範圍之方式維護專利有效性。

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專利法第 67
條第 1項規定僅得就下列事項為之：
壹、請求項之刪除

貳、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參、誤記或誤譯之訂正

肆、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此外更正所要注意保護的是專利公告確定其範圍以後，對不特定第三人

均已發生公示效力，因此必須保護第三人合理正當的信賴。依專利法第 67條
之規定，請求項所請求保護的權利範圍，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依專利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以外文本提出者，其誤譯之訂正，不得超出申

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

圍。

專利法第 119條
Ⅰ 新型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
一、 違反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第一百十

條第二項、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

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

三十一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三十四條第四項、第六項前段、第

一百二十條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四十四條第

第四節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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